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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3G）服務亦使用 PHS（大部分用戶使用雙模手機），截至今（101）年 2 月底粗估全省

約 80 萬用戶，實際出帳用戶約 40 多萬，其中中南部約有 7 萬至 8 萬用戶，合先敘明。 

二、大眾電信於 98 年 3 月 3 日業經臺北地方法院裁定准予重整，惟該公司重整計劃，因資金募集

進度不如預期，致使未能於 100 年 9 月 30 日償還約定應給付之重整債權，基於重整計劃已有

重大不能執行之狀況，經重整人及監督人聯席會議決議聲請法院裁定准予變更部分重整計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業於 101 年 2 月 22 日准由大眾電信關係人會議重行審查重整計畫在案，

然大眾電信以「針對收入不敷成本費用支出之低效話務區，進行網路優化」為理由，於 100

年 10 月 18 日向通傳會申報暫停大高雄及大台中（含彰化）地區 PHS 業務。通傳會依 101 年

4 月 5 日該會第 475 次委員會議決議於 101 年 4 月 27 日以通傳營字第 10141022000 號函請大

眾電信將本案所提之暫停業務事宜納入其重整計畫，並經關係人會議重行審查通過後，再提

報通傳會審議。 

三、依電信法第 20 條之 1 第 5 項及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 款之規定，號碼可攜服務係

指用戶由原第一類電信事業轉換至經營同一業務之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時，得保留其原使用

電話號碼之服務，復依同辦法第 11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係指行動電話

業務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並未包含 PHS 業務，因 PHS 業務與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不論

市場定位、電波之涵蓋率服務範圍或適用之技術規範標準（PHS 為行車低速狀態下方可使用

）皆不相同，由於 PHS 業務為低功率系統電波涵蓋區域以都會地區為主，目前其特許之營業

區域未涵蓋全臺地區，其與 2G 及 3G 業務之涵蓋尚有不同，且我國 PHS 業務開放以來僅一家

經營者，若號碼可攜也無相同業務之業者可轉入，基於技術及其服務區域之差異原由，於我

國推動號碼可攜服務之初，爰未將 PHS 業務加入號碼可攜服務業務中，謹此說明。 

（二二一）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如何提升國人藝文興趣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885） 

邱委員就文建會之應如何提升國人藝文興趣具體方針乙案提出質詢，經交據本院文化部查復

如下： 

一、本部為建構更多優質藝文發展環境，針對表演藝術團體近年規劃辦理，提供了多項補助計畫，

除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所外；新增的補助計畫另有：辦理縣市

藝文特色發展計畫，協助建立在地藝文特色；辦理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協助強

化文化中心劇場經營能力，深耕藝文人口，搭建文化中心與表演團隊合作平台；為均衡南北

城鄉藝文資源、普及提升民眾欣賞藝文質能，補助民間社團辦理優質音樂、舞蹈、現代戲劇

及傳統戲曲展演活動，以落實藝文扎根、活絡地方文化環境發展及縮短城鄉差距等。 

二、各項計畫中，本部「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一方面可提供國內表演藝術團隊開拓巡

演機會，另一方面亦可提升地方藝文人口，以形塑完整藝術生態環境，達到軟硬體同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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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政策。 

結合上述計畫外，並於本（101）年度 7 月至 9 月規劃辦理「2012 活化劇場藝術節」，串聯全

國 22 個縣市演藝劇場、22 個文化部扶植之演藝團隊，推出 66 場精彩的售票性演出節目，讓

各地方民眾不用出遠門，就可以欣賞到不同類型且專業性的表演藝術演出。 

三、辦理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所合作計畫，由經管演藝場所者提出可用空間，供演藝團隊進駐

，並於團隊進駐期間，辦理合作計畫。本計畫在期使團隊與場地建立連結，一方面可讓各級

展演場所發揮更高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可讓進駐之演藝團隊建立長期據點，以深耕在地觀眾

，並規劃穩定發展目標、提升展演品質。 

「媒合計畫」得視場地情形及雙方合作模式而有所不同，計畫內容得包括排練、演出、辦公

、營運、創作、人才培育、講座或工作坊、倉儲及其他，可加強與當地之互動，並得選擇在

進駐點以外之場所辦理成果展演。 

本案執行成果堪稱豐碩，二年來進駐了全國 21 縣市中的 19 個縣市及三個離島，深入當地的

校園、社群及演藝場所，成功促進「劇場、團隊與觀眾」三者良性互動。帶動了 20 萬人次的

參與，也形成具指標性或特色的媒合模式。 

四、為能更廣泛的將藝文活動推廣至全國各地，本部所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含臺灣國家國樂團、

臺灣豫劇團、國光劇團、臺灣音樂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

學館以及國立新竹、彰化、臺南、臺東四所生活美學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分於全國各地以展覽、演出、講座、研習等多元活動，深入各階層推動藝文活動，

藉以提昇國人接觸藝文活動之機會，並提昇國人對藝文活動之興趣。 

（二二二）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目前原應由各公務機關以公務預算編列

的離島建設經費，各部會動輒以離島建設基金為由而排除於公

務預算編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966） 

楊委員針對目前原應由各公務機關以公務預算編列的離島建設經費，各部會動輒以離島建設

基金為由而排除於公務預算編列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依據現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3 條規定，中央對於地方政府之計畫型補助

項目，係以計畫效益涵蓋面廣、跨越直轄市或縣（市）、具有示範性作用及因應中央重大政

策或建設等 4 項為限，爰並未將離島建設基金之補助對象予以排除。又目前中央各機關係依

上開補助原則，就地方政府申請補助計畫之整體性、可行性與預期效益等進行審查評比後，

再視年度對地方補助款之編列情形，按計畫評定成績與優先緩急等予以協助辦理。 

二、為推動離島建設，本院業於「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中，明訂各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地

方建設補助不得排除離島地區，且應優予考量，以確保離島建設能整體性、系統性地循序推


